丹东市商品房购房支持政策

一、购房补贴政策
房交会期间实施购房补贴政策。(具体政策随房交会活动同步发布）
二、契税政策
（一）按照《辽宁省契税具体适用税率的调整方案》有关规定，我省契税适用税率调整为3%，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二）按照《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2024年第16号）有关规定如下，自2024年12月1日起执行：
1.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下同），面积为14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14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1.5%的税率征收契税。
2.对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住房，面积为14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14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2%的税率征收契税。家庭第二套住房是指已拥有一套住房的家庭购买的第二套住房。
三、贷款及公积金支持政策
1.2026年12月31日前支持公积金贷款、商业贷款的首付提取。
2.提高最高贷款额度。2026年12月31日前，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中两人及以上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由80万元调整为90万元；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中一人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由50万元调整为60万元。
3.下调贷款首付比例。2026年12月31日前，购买新建商品房第二次申请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由40%调整为20%；购买第二套新建商品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由50%调整为20%。
4.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不再区分首套、二套住房，最低首付款比例统一为不低于15%；取消商业贷款最低利率下限。

联系方式：
丹东市住建局房地产市场监管科，0415-2130315

